
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之 內 容 概 不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不 發 表 任 何
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概 不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
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 

 
iSteelAsia Holdings Limited 
(亞鋼集團有限公司)＊

 
(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its name to North Asia Strategic Holdings Limited) 

（ 更 改 其 名 稱 為 北 亞 策 略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＊ 正 進 行 中 ）  
（ 於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立 之 有 限 公 司 ）  

（ 股 份 代 號 ： 8080）  
 

更 改 公 司 秘 書  
 
謹 此 提 述 亞 鋼 及 Ajia 各 方 就（ 其 中 包 括 ）股 本 重 組、公 開 發 售、認 購 新 股 及 可 換 股 債 券 、

申 請 清 洗 豁 免 及 建 議 更 改 公 司 名 稱 而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五 月 十 九 日 之 聯 合 公 告 、 於 二 零 零 五

年 六 月 二 十 日 發 出 之 通 函 （「 該 通 函 」）、 亞 鋼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發 出 之 供 股 章 程

（「 該 供 股 章 程 」）， 以 及 亞 鋼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八 月 九 日 發 出 之 公 告 。 除 另 有 界 定 外 ， 本 公 告

所 用 詞 彙 與 該 通 函 及 該 供 股 章 程 所 詮 釋 者 具 相 同 涵 義 。  

 

董 事 會 宣 佈 ， 謝 秀 惠 女 士 因 該 等 建 議 完 成 而 辭 任 亞 鋼 之 公 司 秘 書 ， 由 二 零 零 五 年 八 月 十

六 日 起 生 效 。 就 董 事 會 所 深 知 及 深 信 ， 並 無 有 關 謝 女 士 辭 任 之 任 何 事 宜 知 會 亞 鋼 之 證 券

持 有 人 。 董 事 會 藉 此 機 會 就 謝 女 士 於 服 務 期 間 對 亞 鋼 作 出 之 寶 貴 貢 獻 致 謝 。  

 

董 事 會 宣 佈，莊 偉 文 先 生 已 獲 委 任 為 亞 鋼 之 公 司 秘 書，由 二 零 零 五 年 八 月 十 六 日 起 生 效 。

莊 先 生 於 香 港 之 上 市 公 司 之 財 務 管 理 及 公 司 秘 書 方 面 具 有 逾 13 年 經 驗 。 彼 乃 英 國 特 許 公

認 會 計 師 公 會 及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之 會 員 。  

 

 

 承 董 事 會 命  
亞 鋼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

周 勝 南  
執 行 董 事 兼 行 政 總 裁  

 
香 港 ， 二 零 零 五 年 八 月 十 六 日  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亞 鋼 董 事 會 包 括 Göran Sture Malm 先 生 （ 主 席 ）、 周 勝 南 先 生 （ 行 政 總 裁 ）、 姚
祖 輝 先 生 、 符 氣 清 先 生 、 Cho Henry Kim 先 生（ 為 執 行 董 事 ）， 馬 景 煊 先 生 、 關 治 平 先 生 及 譚 競 正
先 生 （ 為 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）。  
 

 
本 公 告 將 由 其 刊 登 之 日 起 最 少 一 連 七 天 於 創 業 板 網 址 「 最 新 公 司 公 告 」 網 頁 刊 登 。  

*僅供識別 
 


